
两地车牌申请条件(申请指南)

产品名称 两地车牌申请条件(申请指南)

公司名称 腾博国际商务有限公司业务部

价格 .00/个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沙头街道沙嘴社区沙嘴路8号红树
华府A栋18层1805

联系电话  13058071591

产品详情

2020年因受新冠肺炎疫情危害，截至10月30日，广东省来回中国香港每个港口依然未启用
客运车辆的过关，仅有一部分港口启 用了货运物流安全通道。那麼对粤港澳车牌号的申
请办理有什么危害呢。实际上对车牌号申请办理并无很大危害，申请办理所牵涉到 标准
依然沒有过多转变。伴随着珠港澳大桥，及其2020年莲塘口岸货运物流港口的启用，粤港
两地车牌申请办理关注度也是上涨，因
而一部分港口的粤港澳车牌号价钱也是前所未有的增涨。

为防止诸位老总对申请资格与步骤不了解，下列就是粤港两地车牌申请资格。

粤港澳粤Z车牌号的申请办理标准

外资公司海外投资人的申请资格

在广东项目投资的海外和中国香港、澳門、中国台湾投资人，其上一本年度在广东缴税金
额合乎下列标准，能够申请办理中国香 港入出国内商务汽车指标值：

上一本年度缴税金额做到rmb15多万元的，可申请办理第1个指标值；

上一本年度的缴税金额做到rmb50多万元的，可申请办理第2个指标值；

上一本年度的缴税金额做到rmb100多万元的，能够申请办理第3个指标值；



从申请办理第4个指标值起，上一本年度的缴税金额每提升rmb100万余元就可以增办1个指
标值，数多不超过15个（包含该投资 人已申请办理的全部指标值）。

我国高新科技外资公司海外投资人的申请资格

海外和中国香港、澳門、中国台湾投资人以高新科技方法在广东项目投资办实业公司，纳
入我国高新科技企业黄页的，可申请办
理1个中国香港入出国内商务汽车指标值（未予增办）。

人大代表、人民代表、人才的申请资格

出任全国各地人民代表，或是全国各地、广东省省部级、广东市级和广州市区级、深圳省
市级、东莞市佛山顺德人大代表的港澳
台地区人员，能够挑选申请办理1个中国香港入出国内商务汽车指标值（未予增办）。

在香港澳门工作中的中科院工程院院士、中科院院士工程院院士和香港澳门的高校新任校
领导，或是拥有广东人才优粤卡A卡的 港澳台地区及外籍人，能够申请办理1个中国香港
入出国内商务汽车指标值（未予增办）。

开办公益慈善的捐赠人的申请资格

中国改革开放至今国外华人华侨、港澳台地区同胞们在广东捐助开办公益慈善总计额度达
rmb300多万元，或是社团组织在广东 捐助开办公益慈善总计额度达rmb1000多万元的，能
够申请办理1个中国香港入出国内商务汽车指标值（未予增办）。

粤港澳车牌号申请办理标准基础为这种，近两月，我司已为很多企业申请不一样港口指标
值。再近些年中港车牌出让销售市场一 直处在受欢迎环节，伴随着珠港澳大桥的全线通
车，再再加上莲塘口岸的启用，珠港澳大桥与莲塘口岸的粤港两地车牌的申请办理也 是
变成了对焦点。不论是珠港澳大桥港口還是莲塘口岸，粤港澳车牌号申请办理都务必历经
广东交T管理方法单位的审核。正由于其便 捷性，中港两个地方车牌号的使用价值近十年
来一路疯涨。以深圳湾口岸车牌号为例子，刚启用时价钱才30几万元，目前仅是新办价 
钱就在130万之上，现牌也是炒到180万。而皇岗口岸车牌号也是在200万之上，而且是供
不应求的局势。

那想拥有一张深港车牌需要符合什么条件呢？根据指标要求不一样，小编就来给你具体说
明：



（一）投资类指标

1.到我省投资的国外、港澳台商户，其上一年度在我省纳税数额符合以下条件的，可以申
办港澳入出内地商务车指标：申办第1辆商务车指标的，上一年度纳税数额须达到15万元
以上；申办第2辆商务车指标的，上一年度的纳税数额须达到50万元以上；申办第3辆商务
车指标，上一年度的纳税数额须达到100万元以上；从申办第4辆商务车指标起，上一年度
的纳税数额每增加100万元即可增办1辆商务车指标，多不超过15辆。

2.我省企业上一年度纳税数额达到100万元以上的，可以申办1辆内地入出香港商务车指标
。

3.对企业上一年度纳税数额条件，不再区分山区和非山区，每年年底根据指标使用、口岸
通行能力及全省企业纳税平均水平等情况进行调整，上下调整幅度不超过20%。

（二）人才类指标

在港澳工作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和港澳的大学现任校长，以及持有广东省
人才优粤卡A卡的港澳台、外籍人士，可以申办1辆港澳入出内地商务车指标。

（三）捐赠类指标

改革开放以来海外华人华侨、港澳台同胞捐赠累计金额达300万元以上，或者社会团体捐
赠累计金额达1000万元以上的，可以申办1辆港澳入出内地商务车指标。

（四）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资格类指标申请条件不变。

（五）港珠澳大桥珠海口岸粤港商务车指标的申请条件、范围按照原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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